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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资对立到相互成就：对抗性劳动法制的反思和变革 
 

史际春 赵忠龙 
 

 

摘 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法制以“劳资对立”为基础和逻辑，背景是大机器生

产时代阶级对立的雇佣关系和中重度体力劳动，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

社会主义不存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矛盾，而且公有制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劳动

者远超“劳工”范围；普遍的脑力劳动和轻微体力劳动，高度市场化和科技进步条件下的灵

活生产、工作，冲击着僵化的劳动法制；随着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兴趣志向和事业

追求而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中国不存在也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故应当

在此新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基础上，构建一种劳动者和企业相互成就的和谐劳动关系与包容、

柔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法制，一体适用于各种经营性的雇佣及劳动合作，劳动事故和失业等风

险概由社会保险暨社会承担以解决个别企业经营及市场竞争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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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抗性劳动法制是二百余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劳资阶级对立之下，劳工
〔1〕通过不断的罢

工、示威游行甚至暴乱等争取到“劳动权”，以劳动者个体或者集体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劳动

条件和福利待遇等多个层面与雇主及企业展开对抗性博弈为标志的法律制度。马克思说，“劳动权

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调和资本与劳

动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劳动权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

其相互间的关系”。
〔2〕 

                                                        
［作者简介］史际春，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忠龙，法学博士，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命题和写作过程中，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肖竹教授给予了必要且重要的协助，特此致谢。 

〔1〕 西方国家劳动法制中的“劳动者”即劳工或工人（labor、labour、worker），不包括经理人、教师、医生、律师等。相应地，

劳动法为 Labor Law。 

〔2〕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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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受这种对抗性劳动法制的影响。而这种法制模式脱离了我国

的实际和现代法治的要求，以为形式主义、对抗、一味向劳动者倾斜就能实现劳动权利，忽视了

企业和投资引领发展、创造就业以及劳资同心合力方可实现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道理。

一些劳动法学研究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西方对抗性劳动关系下形成的某些教条，而背离了真实意

思、按劳（贡献）分配、事业追求、“撸起袖子加油干”
〔3〕、勤劳是美德等基本常识。撇开经济社

会大局孤立地看待劳资关系，难免会背离法治所要求的公平正义。法制外衣下的劳资对立消耗着

社会合理性资源，缺乏社会系统考虑的制度技术设计和个案处理也会增加新发展阶段的社会试错

成本。当目的与途径错配时，应以常识解释目的，而不是用教条正当化途径，更不能将有问题的

制度和规范包装在有问题的教条之下。 

劳动法制的建构，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决定，相互对抗模式凸显出公共权力非中性化问题。

在西方国家，公共权力被利益集团裹挟，法律和政策为利益集团所左右，利益集团的存在分散着

公共权力决策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4〕法治、民主不仅要适应特定的生产力水平，还须服务于国家

和社会建构，劳动法制不能缺乏相应的国家和社会建构系统理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

政府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种“广义”“中性”的政府
〔5〕，在中国不存在也

不允许出现通过其代理人影响法律和政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照搬西方的对抗性劳动关系结

构，形成相应的法制，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和国家政权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努力

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重大而深远。
〔6〕 

相互对抗的劳动法制着眼于僵化的劳资交易和劳动价值分配，而不是平等互利的财富创造和

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劳动与资本（也包括社会主义国有资本和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的集体资

本
〔7〕）相互成就的模式中，“相互”意蕴着生产关系，既是社会生产力发达到一定阶段的要求，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贵和尚中”的和谐及社会合作理念，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社会成员共建共享改

革发展的成果。劳动者与出资者暨企业之间不仅彼此相互成就，甚至劳动者与出资者不妨融为一

体，自己为自己劳动，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比如职工控股的华为、海尔等企业中拥有股份或期

权的员工。劳动与资本相互成就更是现代化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坚持和发展

                                                        
〔3〕 刘少华：《习近平治国理政关键词：撸起袖子加油干》，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712/c64094 − 

29398492.html。 

〔4〕［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84 − 487 页。 

〔5〕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是指不长期偏向某个（些）社会群体，也不被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所掌控的政府。参见贺

大兴、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4 页。 

〔6〕 尹蔚民：《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载《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9 日，第 12 版。 

〔7〕 史际春：《论营利性》，载《法学家》2013 年第 3 期，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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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8〕这是我国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型劳动法制的理念和实践基础，

也是其逻辑起点。 

对抗性劳动法制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业已变迁。普遍的脑力劳动和轻微体力劳动，高度市场

化和科技进步条件下的灵活生产、工作，益愈冲击着僵化的劳动法制；社会进步伴随着人的素质

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兴趣志向和事业追求而工作；公有资本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劳动者远超

“劳工”范围。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命题，阐释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企业在多变的市场和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以竞争谋生存、

求发展。劳资对抗法制的理念和惯性导致对劳动关系和劳动标准理解的僵化，与实践日益脱节，“只

能做不能说”，滋生社会矛盾乃至撕裂社会，因而亟待在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的理念下构建一种

囊括经营性的雇佣和劳动合作，包容劳动者与企业不违反人权和不违背公序良俗条件下契约自由

的劳动关系，劳动事故和失业等风险概由社会保险暨社会承担的劳动者与企业友好型的柔性劳动

法制。 

一、劳资“相互对抗”溯源及其在当下的不适应性 

（一）西方的劳资“相互对抗”：由来和变异 

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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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加大就业难度，就业难度加大导致工人阶级沦落、中产阶级贫困化，成为民粹和种族矛盾的

内在原因。聚焦观察西方对抗性劳动法制的运行，这一悖论不仅不可能消解，反而有加剧的趋势。 

以美国为例，经历了 19 世纪中后期激烈的暴力对抗和罢工、骚乱，罗斯福于 1935 年签署《国

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NLRA），成为美国劳资关系史上具有转折点意义的

法律文本，以政府的公权力为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背书，试图将“工人斗争引导到与资本主

义发展相适应的道路”
〔12〕。在其后几十年里，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基于相左的劳资关系主张对该

法作了多次修改，然而对抗依旧，未能缓和劳资矛盾及其负面社会影响，对于促进就业、提高劳

动收入份额也基本上没有贡献。
〔13〕 

西方劳资对抗中代表劳动者的主要是劳工组织，其成员来源复杂多元，加之捆绑政治获取选

票等需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附属工会间的冲突等很多原本不属于劳资关系的议题被直接或

间接纳入劳资对抗，导致了对抗诉求的目标模糊和内在矛盾，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不断下降。

三十余年来，劳资对抗的目标空洞且缺乏可实施性，沦为情绪化的宣泄，例如还与美国的“红脖

子困境”
〔14〕“占领华尔街”

〔15〕“黑命贵运动”
〔16〕等交织错综，经常被不同政党在选举时加以利用。

劳资对抗无形中消耗着社会合理性资源，使社会无法聚焦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劳资“相互对抗”不适应工业和信息化时代的制度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然而随着计

划经济被否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劳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西方劳资对抗理念和法

制的影响。由于中国并无西方相互对抗的文化传统，因而这样的劳动法制实际上在变相鼓励劳资

冲突、扩大劳资矛盾，既没有专注于劳动者权利的广泛实现，也未能发展出适应科技和社会发展

的新的制度和规则。 

其一，对抗模式的劳动法制难以适应现代生产组织对劳动者的要求。社会分工持续扩大，劳

动者之间差异性的技术能力随之扩大，人的经济价值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增加。
〔17〕劳资相互对抗模

式产生于初级工业化高度依赖体力劳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来自对劳动者体力直接榨取

的时代。当今社会，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工业国家办公室白领和轻微体力劳动者的数量

显著增加，工作内容更多依赖专业技术和对机器的操控、维保能力。另一方面，劳动者与企业的

相互依赖更为复杂、深入，企业运行和发展愈加需要劳动者的创新创意、工匠精神、工艺能力和

                                                        
〔12〕 Bruno Ramirez, When Workers Fight: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898 − 1916, Praeger Publishing, 

1978, p. 215. 

〔13〕 G. William Domhoff, The Rise and Fall of Labor Unions in the U.S.-from the 1830s Until 2012 (But Mostly the 1930s − 1980s), Who 

Rules America? (19 November 2023), https://whorulesamerica.ucsc.edu/power/history_of_labor_unions.html. 

〔14〕 张毅：《分裂的美国》，载《美国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38 页。 

〔15〕 陈晔、高建明：《试析 21 世纪美国左翼运动衰落的原因》，载《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138 页。 

〔16〕 许建英、恽文捷：《种族主义是美国国家建构的原罪》，载《红旗文稿》2021 年第 14 期，第 38 页。 

〔17〕［美］T. W. 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陈剑波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

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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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操守，劳动者则需要在这个进程中持续提升职业能力、参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在这种依赖

中，企业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劳动者不仅能提升自身经济价值，还能实现兴趣志向。而劳资对

抗的教条导致劳动者和社会首先关心怎么对抗，不注重劳资关系的社会资本积累、技艺的精湛、

生产经营的稳定和持续，从而对企业创新、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其二，对抗模式的劳动法制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业已转变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8〕，而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与

人口和经济规模不成比例，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伴随着中高级技工的缺乏，造成社会持续

创新发展的动力不足。劳动法制面临的一个直接问题是，对抗模式对劳资在人尽其才、各尽其能、

多劳多贡献多得的基础上相互匹配、相互成就形成掣肘，加剧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和过剩，无法

适应科技进步、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新时代的要求。劳资关系从相互对抗转向劳动者与企业系

统性的相互成就模式，可以突破旧有生产函数组合方式的束缚，增强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 

其三，劳动法制的“相互对抗”或升级的“集体化转型”，不切实际、不可能落实，从而损害

法制尊严，其宗旨和制度、做法鼓励对抗，与劳动光荣、奋斗奉献相矛盾，与创造、创新所要求

的劳动者主观能动性以及发达市场经济要求生产以订单和需求为中心相冲突，妨碍人们行使自己

的劳动力支配权和对事业的追求。科技强化了有社会所需一技之长的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也相对

降低了缺乏科技含量的劳动力的价格。无论有无人力资本技能溢价的劳动者都需要企业成就自己，

企业也需要与自身业务和相应岗位匹配的劳动者来成就。对抗主义的劳动法制不仅不能适应这样

的发展，反而可能成为劳动者更好实现自身权益的制度障碍，由此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人力资源

拥挤在少数就业通道上，出现“内卷”“躺平”“啃老”等扭曲的现象和价值观，其代价是不断弱

化企业的灵活稳定经营以及员工的创新精神、工匠意识和职业操守。 

二、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契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法治 

（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兼容 

我国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三个方面：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内在地兼容这一生产关系。 

其一，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

利用和发展资本关系，使各种所有制在市场的基础上平等竞争，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此要

将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模拟为资本，集体所有和合作制也可以在自治的基础上模拟资本。我国的

一贯方针政策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

济财产权和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1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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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财产权的保护
〔19〕，出资者或企业主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存在劳资对抗的基础和条件，对于劳动者与企业关系，法制

上应当站在整体经济社会政治的高度，公平公正地维护劳动者与企业各方及其共同的合法权益。

中性政府对资本的规制，不受特定利益群体的影响，倾向于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地把资源配置

给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主体，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福祉。 

其二，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结合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其重点是要素的市场

化配置。
〔20〕相互成就模式的劳动关系，尊重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创新创造精神和事业追求，促进

劳动者与企业协同参与市场竞争，保护劳动者随企业增长获取合理收益，摒弃企业“赚快钱”、即

生即灭和劳动者“混饭吃”的状态。“有为政府”并非替代企业或劳动者做决定，而是致力于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创造市场、经济、社会、政治、法治等各方

面的条件，以及具体造就规范、公平的人力资源市场，优化劳动者与企业供求调控、劳动合同管

理、提升人力资源服务的水平等。中性政府也不意味着形式上的利益无涉，有些情形下也可能采

取倾向于企业或劳动者一方的调控监管行为，比如新冠疫情中对企业减免税收和租金、缓缴税费

等政策措施。 

其三，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是完善分配制度的重要途径。通过劳动者与企业平等自愿

的岗位及其工作时间、绩效、薪酬等设置，可以最大程度地将劳动者收入增长与企业发展相关联，

尤其可以鼓励劳动者的创新与发挥，从而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华为是这方面的典

范，其员工持股计划将公司的长远发展与员工的个人贡献及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共同

奋斗和分享的机制。
〔21〕普遍的劳动者积极性可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企业稳定经营，为

健全财政和税收的再分配调节创造有利条件，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物质基础和政策空间。相互

成就模式能够促进实现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合理秩序，避免劳资对抗模式下的中产阶层萎缩，

以实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22〕。 

（二）与现代科技发展的生产组织相融洽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可逆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变化，劳动者要素

参与的必要性和程度远远超过之前的时代。一方面，资本关系与员工尤其是科技人员之间有关参

与及利益分享的矛盾日渐突出
〔23〕，员工持股或分享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劳动力 + ”与其他生

                                                        
〔19〕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载《人民日报》2016 年 3 月 9 日，第 2 版。 
〔2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4

日，第 1 版。 
〔21〕 比如华为公司在美国制裁下努力奋斗，员工于 2021、2022 财年仍分别分享逾 500 亿元、719.55 亿元利润，2023 财年更上升

至 770.85 亿元，14.2 万余持股员工每人分红约 54 万元；创始人任正非持股为 0.73%。周玲：《人均 54 万元！华为计划分红 770 亿元 每
股分红处于近五年低位》，载东方财富网，https://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2402072984658417.html。 

〔22〕 习近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载《人民日报》2021 年 8 月 18 日，第 1 版。 
〔23〕 吴新春、邢梅：《承认双层股权结构 适应新型公司治理实践》，载《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报告》(2015) No.50，第 8 − 9 页，

http://www.sse.com.cn/aboutus/research/research/c/39866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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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通过数字平台获取劳动报酬的业态不断推陈出新。
〔24〕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型的劳动法制

与生产组织变革相融洽表现在如下几点。 

其一，以多元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为基础，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模式鼓励生产要素之间

科学合理地组合赋能，其核心在于广义产权的确认、保护、分割和收益。企业科技含量日益提高，

比如甚至包括第一产业在内的各行各业数字化，需要对劳动者与企业双方施加相应的激励与约束，

包括契约合作、员工持股暨股份合作等，否则会影响企业的存续、发展和经济科技进步。以平台

经济为例，众包骑手、网约车司机、创客等将自己的技能、专业知识组合成一定的轻资产投入，

借助资本和平台获取相应收益；平台及资方则根据资本、管理和数据获取收益。数字技术为较为

精确的资源价格匹配提供了现实可能，这未必要求劳动者与企业双方建立“制式化”的劳动合同

关系，转而充分尊重多元要素投入者的意愿，在政府指导监督下实现契约等多种激励的弹性劳动

关系。 

其二，数字经济和经济社会数字化对内依赖多元要素投入，对外表现为社会化和公共物品化。

这也属于国家法律和社会建构的一部分，政府不仅要制定规则指导监督，还须维护经济社会的整

体安全，比如数字安全。数字经济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企业关系的变化，要求企业组织形态从刚

性科层向柔性“液态”转变
〔25〕，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模式可以优化生产组织内的产权配置，有

益于调动社会成员的参与积极性，也有助于制约平台等生产组织利用技术和数据实施任何不当行

为，从而建立新型业态的信用体系、数据集群、算法规则和分类密钥等的开放性规则，让社会能

够在安全、产权清晰和保障劳动者与企业及各方权益的前提下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福祉。 

其三，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模式有益于构建包容、审慎的劳动关系治理机制。包容的意义

在于鼓励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积极性，保护劳动者和其他多元要素投入者的合法权益，实

现包容性增长。
〔26〕审慎的意义主要在于新业态的外部效应，一方面制约企业与新型劳动者利用信

息不对称的合谋和技术操作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对新型业态发展中可

能产生的问题保持一定的容错立场，通过协商协调机制持续完善规则和规制。
〔27〕 

（三）与劳动创造幸福的劳动伦理和劳动法制文化相适应 

人皆有勤劳和懒惰的本性，道德伦理和法制文化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劳资对抗的基础是“工

人随时都发现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品……，就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
〔28〕。以

                                                        
〔24〕 王甫希、习怡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保障》，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第 127 页。 

〔25〕 胡莹：《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劳动过程分析——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载《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44 − 45 页。 

〔26〕 胡汝银：《供应链包容性发展与数字化转型：从过去到未来》，载《供应链管理》2020 年第 1 期，第 32 − 33 页。 

〔27〕 王健、章鉴港：《2020 年“包容审慎原则与竞争政策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竞争政策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96 − 

103 页。 

〔28〕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

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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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企业与激进工会运动的相互对抗为例，激进工会鼓励员工斤斤计较工时和报酬，旷日

持久的劳资对抗和诉讼司空见惯，导致很多员工心神不宁，无心工作，企业经不起内耗和折腾，

效率和竞争力日下，企业倒闭和劳动者失业在所难免。相形之下，优秀的企业在支付劳动力合理

对价的同时，重视劳动者事业心和成就感的精神文化满足，使之不一味追求提高收入、刚性的工

作时间、无须思考的工作、缩短工时和休假，则有很好的社会效果，中外皆然。
〔29〕劳动者与企业

相互成就的视角转换，有益于形成一种劳动创造幸福的劳动法制文化。 

其一，相互成就模式可以使劳动者成为事业参与者，产生主人翁的意识和精神。在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中，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们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辛勤奋劳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

造性，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精神不会过时，无论是新冠疫情中口罩等抗疫

物资生产、雷神山和火神山传染病医院建设，还是中国制造、科技和产业的众多世界第一，缺乏

劳动者与企业的合作和各方积极奉献都是不可想象的。积极的劳动法制文化，有助于培育整个社

会的爱岗敬业精神，促进各行各业的深耕细作，且厚植孕育大国工匠的沃土，使劳动者得以自觉

地将辛勤、诚实和创造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去。反之，对抗性劳动法制及逐渐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某种文化，必然会对劳动者奋斗奉献形成掣肘，从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劳动者与企业建立命运共同体。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和

基础的细胞，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者都是企业细胞的组成部分，与企业一道形成一种社会

生态共同体。相互对抗及其文化的形成和蔓延，导致劳动者与企业对立，企业内部及社会上的猜

忌、隔阂、争斗不断。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职工参与被写入宪法
〔30〕，合作制及

股份合作企业“劳资一体”是题中应有之义，相应的合作精神应当辐射到民营企业，而不是让民

营企业内在的劳动者与企业对立、对抗及相应的法制反过来改造公有制。这样，方可形成劳动者

与企业相互成就的文化，弘扬、普及“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31〕的社会主义精神，

由此形成充满活力的、美好的企业暨社会生态。 

其三，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是中国法治的根基
〔32〕，劳动者与企业、社会形成命运共同体可为

完善分配制度注入价值观基础。分配制度是利益权衡的法治形式，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往往导致扭

曲的利益权衡。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的法制模式有助于使“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落实宪法规定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比如鼓励

并确保奋斗奉献、积极创新、技术精湛、努力劳动的人按市场供求获取较高薪酬，带动生产力和

全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等，由此激励社会成员勤

                                                        
〔29〕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投资出品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就是一个真实写照。影片讲述了中国福耀玻璃集团收

购通用汽车公司（GM）的一座废弃工厂，为失业汽车工人提供再就业机会，摒弃工会及其对抗，中国资方与美国劳动者彼此尊重，一

起为自己和工厂积极努力，企业和员工实现“双赢”的故事，被美国媒体誉为 2019 年最好的纪录片之一。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6 条第 2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5 条。 

〔31〕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24 日，第 2 版。 

〔32〕 史际春、赵忠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治的历史维度》，载《法学家》2011 年第 5 期，第 16 −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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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努力，积极奉献，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 

三、党的领导使劳动者与企业和谐、“相互成就”成为可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依赖于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性政府。
〔33〕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中，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依赖一系列条

件的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性政府是诸多条件中最为关键和必要的。因为在一个疆域辽阔、

人口众多和生产力水平依然有限的国度，如果没有一个超越地域、族群、资本、职业和阶层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发展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撕裂、分裂和动荡。西方国

家劳资对抗的历史表明，具有特殊政治利益的政党不可能超越劳动与资本，无法化解其根本矛盾，

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劳动者权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行

动价值已深深嵌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使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劳动法制变革

成为可能。 

（一）超越“劳动与资本”的思想和价值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34〕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35〕，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所践行的理念和基本制度超越了“资本与劳动”的分野和对立，扩展了“资本与劳动”的

资源约束空间，为系统性实现劳动者权利的法制建构提供了思想和价值引领。 

其一，党的领导有益于劳动者与企业关系定位的价值取向。劳资相互对抗模式以资本主义社

会中劳动者和资本各自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导致了单一维度至上的价值取向，割裂了两者之间

的社会联系。比如美国的工会，放大个体非理性行动如贵族化、黑帮化，其行动加剧了社会撕裂。
〔3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企业各自及其双方的关系都必须

服从整体经济社会的利益，价值天平整体上不倾斜于其某一方。由此，深度融合个体价值与社会

价值，引导劳动者、出资者及企业家将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自身发展和人生的方向。我国历年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表彰的劳动模范中，既有一线工人、营业员、售票员、快递员等普通劳动

者，也有国企等各类企业管理人员，还有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以及为国家作出重大贡

献的科技工作者，就是一种生动写照。 
                                                        

〔33〕 贺大兴、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4 页。 

〔3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第 2 版。 

〔35〕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2 日，第 2 版；《在“希望的田野”上坚定前行——习

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网站，

http://www.cppcc.gov.cn/zxww/2023/03/07/ARTI1678185154226246.shtml。 

〔36〕 阎天：《美国工会怎么了？》，载《文化纵横》2020 年第 2 期，第 95 页。 



从劳资对立到相互成就：对抗性劳动法制的反思和变革 

127 

其二，党的领导有益于平衡劳动关系各方利益。相互对抗着眼于个体利益，而相互成就着眼

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除了劳动者和出资者从其个体利益出发的决策和博弈外，还须政府着眼于

社会利益的衡量和协调。在市场和经济社会运行、发展中，劳动关系的法制和规制、经济社会的

调控都不应偏颇于劳动者与企业的任何一方，党的领导和中性政府能够确保各项政策从社会整体

利益出发，一方面劳动者与企业双方的利益都要予以照顾，另一方面如果有需要，一方或双方都

应当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必要的牺牲。 

其三，党的领导有益于建设性、系统性地解决劳动者与企业的矛盾和纠纷。劳动者与企业的

矛盾和纠纷往往带有普遍性，其原因可能超越劳动者与企业的矛盾本身而涉及多方因素。相互对

抗的劳动法制只能针对个别问题作“非黑即白”的判断，从而可能付出社会成本也无法解决问题。

例如，农民工欠薪问题，往往没有书面合同依据，甚至讨薪的农民工为谁工作、谁欠其薪都不清

楚；还有市场情势发生变化，企业未能有效调整适应引起劳资纠纷等。在这些情况下，鼓励个别

对抗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矛盾和冲突。党的领导能够通过政府积极作为，多方

协调为农民工讨薪、中立权威地调停解决超越个别具体关系的纠纷甚至罢工问题等，以个体与社

会的价值融合为评判，以个体与社会的利益衡量为标准，引导劳动者与企业自愿自觉地达成建设

性的解决方案。 

（二）实现劳动者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政治领导 

“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37〕劳动者共建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是一个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和各个层次的系统工程，为此需要提升劳资关系治理能力，使

劳资关系更加和谐稳定，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38〕，在党的领导下构建相互成就型的劳动

法制。 

其一，相互成就模式鼓励劳动者与企业相互调适以解决就业矛盾和企业经营困难，党的领导

有助于利益各方和多个部门协调协同，实现促进就业、稳定企业经营的政策目标。以突出的结构

性就业矛盾为例，其中涉及产业规划、人才引进和流动、职业教育和培训、市政配套、保障房安

排等问题，都非单一行政部门或个别地方政府所能解决的，客观上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协同行动。

落实企业“降本减负”，优化重点用工企业的常态化服务，协同服务跨地区的劳动力输入输出，推

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等，也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统筹协调才能实现。 

其二，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企业、劳动者个人、政府三方合作的社会保险制度。市场经济要求

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企业按其市场判断设置工作岗位，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

这两者都会受到牵累。从制度层面而言，既然是社会保险，就应当是法定的、强制性的，否则就

失去了社会保险的意义。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险，尚未很好地理顺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企业和个人

缴费主体不清，对个人比如新业态从业者而言刚性不足，劳动者从眼前利益出发能不缴则不缴，

                                                        
〔37〕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24 日，第 2 版。 

〔3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人社部发〔2021〕47 号），第 7 −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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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社保只是企业和政府的事，导致相应的风险和损失分担不合理，保险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引起劳动者与企业不必要的隔阂和对立，以及政府和财政负担的不确定性，以至扭曲要素成本。

这就需要明确企业和个人各自的参保及缴费义务，即在社保缴费转为社保税的基础上，企业为具

体个人承担的社保缴费转为劳动者个人收入，劳动者个人按其劳动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税。

通过这样的刚性安排，劳动者个人可望形成参与社会保险、劳动者与企业互助合作和相互成就的

意识。也只有这样，由社会保险承受劳动者的意外风险，消除企业经营的相关不确定性，观念上

不必再纠结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及“劳动者”认定，实践中企业才得以轻装上阵专注生产经

营，不至在残酷的竞争和商业环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夭折”。 

其三，新发展阶段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组织领导。进入新时代，高新科技在社会生活中日益

广泛应用，推动新业态模式不断涌现，使劳动关系日益趋于灵活和多元。相互成就理念下的劳动

法制协调机制更为社会化系统化，包括各种劳动关系创新，以此引导优化企业用工和薪酬配置，

完善劳动纠纷多元化通道解决的能力和机制等。这些均要求提升国家的劳动关系治理能力，离不

开在党的领导下调动劳动者、企业、社会和政府各方的积极性并予以统筹协调。 

四、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制的建构理念 

劳动法制的具体模式既取决于特定经济社会制度、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也是一个国家在探

索中积累经验建构法律和社会的结果。西方国家的政党历来嵌入特定利益集团，形成相互对抗的

劳动法制路径依赖，法制僵化、经济社会整体利益被个别利益及其冲突所掩盖、“福利陷阱”等问

题随之而来。在中国，从改革开放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形塑着与

对抗性劳动法制迥然有别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利益诉求，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建构中国劳动法

制面临着理念的转型和抉择。 

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法制建构的出发点有三：首先，劳动者与企业统一于党的领导和

社会、人民，其对立和矛盾是次要的；其次，劳动就业是经济社会的基础，而投资经营和企业承

担着社会生产组织功能，两者共同构成市场和经济，唇齿相依，法律不能厚此薄彼；最后，在普

遍的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日益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时代，法律不能固守既往政治经济条件下形

成的工作制暨“制式化”劳动关系，而应在健康工作和人道的标准之下，允许劳动者与企业基于

真实意愿约定灵活而有弹性的一揽子工作职责，各种劳动关系应一并纳入劳动法制的规范。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39〕，也理应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39〕《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载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6/c413700 − 29519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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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劳动法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其一，相互成就的劳动法制要求将经营性的雇佣和劳动合作
〔40〕关系一并纳入劳动法调整。

传统劳动法制以从属性标准认定劳动关系，不具有从属性的劳动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但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属性”在形式和强度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对劳动者和劳动关系的认

定苛刻，从而出现争议，导致一些劳动关系得不到有效法律调整，不利于劳动就业和企业经营，

也往往因此出现不公平的情形。为此需要厘清劳动者的概念，以经营性雇佣区分于非经营性的雇

佣，经营性雇佣构成劳动雇佣或劳动合同关系。 

所谓经营性雇佣，是指在市场经营中，受雇在企业中或依托企业进行劳动，接受企业管理或

与企业形成固定劳动合作关系的雇佣。经营性雇佣与不受劳动法调整的非经营性雇佣相区别。顺

便提及，学界一直以来将雇佣合同与劳动合同并列，这是不科学、不正确的，因为劳动雇佣是典

型的雇佣合同，只因劳动法暨社会法勃兴而使经营性的劳动雇佣从民法中分离，但这并不能改变

劳动合同的雇佣性质。 

劳动关系的认定涉及劳动法和社会保险的权利义务，“经营性”标准的意义在于将各类劳动关

系一并纳入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调整的范围，使劳务派遣、平台经济等新型劳动关系不至于脱法。

在经济社会变迁中，新业态从业者难以用“从属性”来认定劳动关系，比如自备车辆的网约车司

机、跑腿“小哥”、代驾司机等，相关法律关系与承揽、委托等之间可能也缺乏清晰的界限。有关

新业态从业者是否为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困惑，均由此而生。就劳动法制而

言，“经营性”的本质在于以企业的形式组织社会生产，提供劳动就业，劳动者在企业组织之下，

按企业的目的或宗旨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此，传统上到固定的地点、按规定的时间“上班”

固然是具有从属性的劳动关系，同时，任何在企业的组织管理下提供劳务或与企业形成固定的劳

动合作，都应当被认定为劳动者和劳动关系。新业态中的劳动者哪怕只接受企业极弱的管理，比

如派单、计酬付酬、奖惩等，都不妨认定为劳动关系。 

认定劳动关系的意义或传统劳动法制之所以严格认定劳动者，皆在于对劳动者的倾斜性保护。

除了不具有雇佣性质的劳动和非经营性质的雇佣劳动，比如自雇劳动
〔41〕、家庭保姆服务等，经营性

的雇佣、派遣、合作等关系下的劳动，都应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畴。只要在企业或雇主没有过错的情

况下，无论内部的劳动意外或外部市场变化导致的劳动风险，其成本概由社会保险负担，认识到企业

不应承担社会保障职能，认定劳动关系或劳动者的困惑和问题都可迎刃化解，也就不会出现诸如年满

60 岁者就业不具有劳动者地位从而不是“劳动者”的荒唐事。
〔42〕必要的倾斜性保护也必须限制在合

理范围之内，合乎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和市场经济规律之“理”，对此下文还将提及。 

                                                        
〔40〕 本文将经营性的雇佣和劳动合作（labor collaboration）统称为经营性雇佣（business employment）。 

〔41〕 自雇劳动也是经营性的，但它不是雇佣，不由劳动法调整。至于自雇劳动者应否纳入强制性社会保险，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话题，须另文探讨。 

〔42〕《老年人就业不算“劳动者”算什么》，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3 − 02/24/c_11293922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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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顺应劳动关系及劳动合同“自由化”、契约化的趋势。这是科技进步、贸易和产业链全

球化之下高度分工高度合作的市场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在真实意愿、自我负责、诚实信用和契约

精神之下，劳动基准须有弹性，不必强调制式的劳动合同，可由劳动者与企业双方在顾及人权、

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尽可能自行约定薪酬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等，特别是在新经济、新业

态和大多数小微企业用工中，以网约车和卡车司机、众包外卖小哥、小企业的小程序开发者等为

例，刚性的规范既做不到也违反劳动者的意愿、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其三，相互成就的劳动法制要求劳动关系法治的整体及体系化理念。任何部门法从来都不是

独立或孤立的，劳动法也不例外，它与民商法、经济法及其他社会法、行政法乃至宪法密不可分。

比如在经济下行等特殊情况下为保障就业和劳动者生计，根本方法是通过减免或缓交税费、降低

或免除租金等使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得以存续，如果“依法”以劳资对抗方式维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必然适得其反，导致劳动者与企业两败俱伤，损害经济社会大局。可以将劳动者与企业

相互成就型的劳动关系理解为债的关系组织化和社会化，其法律调整和治理可能首先并非劳动法，

而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以及相应的经济法、行政法等。 

其四，相互成就型的劳动法制要求自治与规制兼容的劳资市场公共物品供给。
〔43〕市场经济的

基础是各种要素可以自决处分、自由流转和社会自治，现代经济体系引入国家对经济的调控监管

职能，使市场对要素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为此须由党政主导，包括制订规则、指导、监督等，

通过协商式民主追求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共识，优化企事业单位的自治机制，由此实现劳动者与

企业相互成就。“企业社会责任甚至已经对传统的劳资谈判模式提出了挑战，正使劳动关系的当事

人从对立走向和谐。”
〔44〕应参照普遍的实际做法，整合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地方

立法中的有益经验，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称《劳动合同法》）等现行法律和政

策法规，对其进行系统、规范的制度构建和完善，对确实存在问题而导致实践困境的“二倍工

资”、无固定期限合同等进行系统性检讨和重构；对过于刚性的劳动合同解除、终止与经济补偿、

赔偿制度作柔性化修改，尊重劳动者与企业基于客观情势和真实意愿的约定；并明确企业和劳

动者分类分层的调整模式。华为公司就曾因《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

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要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使之成为永久员工的规定，

不得不让工作满 8 年的员工先一律辞职，再竞争上岗与公司签订期限不超过 3 年的劳动合同。“因

为企业需要有危机感的员工，不允许任何员工捧铁饭碗。”这一做法，让华为支付了 10 多亿元辞职

补偿金。
〔45〕 

                                                        
〔43〕 Janine Berg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Labour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Inequality: Building Just Socie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p.1 − 3. 

〔44〕 董保华、李干：《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定位》，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第 75 页。 

〔45〕 李红、刘静：《华为“辞职门”的多维角度解读》，载《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6 期，第 57 页；刁昌辉：《任正非：为

什么华为宁愿赔偿 10 多亿，也要让员工重新竞聘上岗？》，载搜狐网 2019 年 12 月 24 日，https://www.sohu.com/a/362405406_10006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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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促进劳动者与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

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46〕在西方相互对抗模式的劳动法制下，不乏工会与资方的直接

谈判，也不乏代表各自利益集团的政党辩论和竞争，但是往往偏颇于各自的意见主张，甚至越是

极端的观点越容易获得支持，从而陷入各说各话而无法形成建设性的劳资合作方案。在我国的国

体、政体之下，实际上不存在也不允许劳动者与企业各自“独立”的集体谈判和社会协商，二者

及其协商、谈判都在党的领导之下，纳入人民代表大会、“一府一委两院”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体制及其日常工作之中。照搬西方对抗式劳资谈判、“三方协商”的理念和模式方式，在中国既不

可行，也行不通，至多能做一些形式主义、没有意义的操作。党和政府主导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商

量商议，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有益于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建设性

地实际解决问题，还可从整体上、长远地平衡协调其彼此间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应以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为理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劳动者与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 

在宏观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 34 条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

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作了规定，

但是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劳动行政部门囿于其职能和地位，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国内外形势、经

济和市场状况的把握并不充分、到位；我国不存在西方那种以对抗为己任的“独立”工会，也不

允许出现这样的工会，工会在我国主要代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对广大民营企业的就业和劳

动状况不甚了了；企业方面的代表对于各种所有制的资本也难有总体代表性。因此，这条规定即

使实质性操作起来，也达不到劳动者与企业社会协商的价值和效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至少要

在一级政权的层面，由党委或政府牵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工作人员、群众代表、劳动

者与企业双方有代表性的人士等参与，通过沟通协商达成某种共识。 

在微观层面，我国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和企业集体协商虽然区别于西方的集体谈判，却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影响，在实践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就我国目前集体协商的制度效果而言，

其对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实质性影响较弱，主要功能在于督促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而集体协商

的制度效果之所以不彰，主要是由于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原因。我国党和政府是“广义政府”“无限

责任”
〔47〕，民众对政府尤为信任和依赖，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形式上的对抗没有意义，实质性对抗

弊大于利，法律和法制自不应鼓励、引导这样的对抗。比如就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言，真正起作用

的是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由既定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形势，一定行业由生产力、

                                                        
〔46〕 马一德：《宪法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及其法治化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9 期，第 147 页。 

〔47〕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区别于西方作为利益集团代表的选举型政党，其执政必然要求“中性政府”，全面

担当、负责，衍生为“广义政府”“无限责任”。“广义政府”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

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无限责任”区别于西方的“有限政府”，是指人民政府必须倾听人民的声音，服从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

解决其困难，对于社会或市场自身无法调节、解决的任何矛盾和问题，政府都应积极担当出面解决，有所作为，不得“依法不作为”。

侠客岛：《王岐山这三句话，值得细思量》，载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7/0307/c1004 − 29129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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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和地域特性所决定的普遍认知及惯例。化解劳动者与企业矛盾和纠纷包括处理群体性事件在

内，都有赖于党和政府的积极作为，当然也离不开劳动者与企业各方参与协调和协商，但这与西

式的协商谈判存在显著差别。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是中国劳动者与企业集体协商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非权宜之计，其权威、高效也表明这不是什么过渡形态。 

就新业态劳动者与企业关系而言，目前其法律规范仍不明确，以强制性法律规定来规范新业

态劳动者工资、工时等基本劳动标准存在较大争议，并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党政积极

主导，指导及监督劳动者与平台及相关企业的协商，增进劳动者与企业互信，保障劳动者合法权

益，在相互成就的基础上保障及实现各方的利益。 

而从长远的法制供给和法治完善来说，应当对沿袭自西方“南橘北枳”的劳资集体谈判和社

会协商制度加以扬弃，否定其内在的对抗性和固有的对抗色彩，摒弃各种形式主义的规定和操作。

对抗式的劳资集体谈判和社会协商不符合中国实际，对抗逻辑的劳动法与和谐劳动关系不兼容，

唯相互成就型劳动法制方可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整体的政府、资方和劳方三方协商在我国没有必

要，其职能是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规划和各级政权层面的决策等实现的。国有及公有制中的

劳资关系无须对抗；私营经济中的劳资则无法对抗，双方都缺乏对抗的意识和能力，而更信赖党

和政府解决问题。所以，需要根据我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华文化传统、勤劳美德等国情民情，将指导劳动者与企业协商纳

入相关党政机关职责，在实践中逐渐培育劳动者与企业协商意识，提升协商实效。在法律效力和

实施上，如前所述，劳动基准须因时因行业因地制宜地赋予适当的弹性和灵活性，将其与劳动者

和企业协商、劳动合同等制度很好地衔接，基于相互成就的理念和实践来消除劳动基本权利实现

的争议；并着力将劳动监察执法纳入整体政治经济环境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

及社会共治的格局中，改变其目前实施力度不足、约束力不够的状况。 

五、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制的建构路径 

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制的建构，在理念上应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具体路径上则应着力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现代

职业教育制度和劳动法律制度。 

（一）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 

“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制度化与规范化”“推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

度”
〔48〕，这是劳动者与企业关系协调的重要内部机制、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的重要方面，但在法

权和法理上只适用于国有企业，即职工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组成部分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

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作为出资者和所有者对企业享有控制权，则高于一般的参与。 
                                                        

〔48〕《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发〔2015〕10 号），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gov.cn/guowuyuan/ 

2015 − 04/08/content_28439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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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与的主要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但是长时间来其功能和作用不彰，原因是全民所有制

企业引入资本成为国有企业后，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劳动者与企业“对立”的现象，职工作为

国有制主体成员的地位有所削弱，职工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差强人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

同样的原因，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合作制及集体所有制企业无法维持其固有的公有制性质，

大多转变为民营企业，只有极少数自发形成的合作制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维持着公有制性质。在这

种条件下，构建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的劳动法制，须从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职

工代表大会制度着手，以此为主体，加上合作制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劳资一体，使劳动者与企业

合作的精神逐渐扩展到包括民企和外企在内的各类企业，扩大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的社会基

础。
〔49〕在社会主义策源地的一些欧陆国家还有大型企业的职工参与，是企业社会化带来的某种“公

有”性质和色彩，比如德国集体劳动法最具特色的制度是一方面由劳动者自由组成的工会代表，

另一方面由法律规定的工厂委员会代表的二元主义。
〔50〕德国大型企业的职工参与不仅包括劳动者

在监事会（相当于我国企业的董事会）行使经营决策权，职工还可以通过工厂委员会在生产和运

营层面就企业的人事、经济和社会事务参与管理。 

以相互成就理念优化企业民主管理可以有如下几个制度发力点或落脚点。 

其一，国有企业要落实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发挥应有的功能。自发自觉的合作制或股份

合作制是真正的公有制，可以作为国有企业职工参与的参照和榜样。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整个国

家政权体系，在将国有生产资料或投入的财产模拟为资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外观上与民营资

本企业并无二致，在市场主导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劳动者与企业关系也很容易像民营企业一样

产生一定的“对抗”现象。但国有是全民所有的法律表现形式，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体现着国有企

业的全民所有性质，是国有企业实现劳动者与企业合作及其相互成就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必须认

真落实。计划经济时期主观上由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所有者职能，“职工当家作主”，这是一种观念

和法权的错位，因为职工并不是国家所有权主体或国家财产的所有者，而只是国家所有权主体的

一分子；全民所有制企业引进资本关系和市场化之后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日益弱化，则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就国有企业而言，构建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型劳动法制，关键在于职工代表大会制

度。因为名副其实的合作制不具有普遍性，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则不具有职工参与的内在基础，

须通过国有企业和合作制将劳动者与企业合作及其相互成就的精神辐射扩展至整个经济和市场。

就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而言，凡不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不影响企业市场运作和经营的任何事宜，

都不妨由职工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和建议，包括公司治理、经营方针、生产组织、紧急情况应

对、质量控制、劳动评价考核、薪酬标准等，并实行厂务公开，完善除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外的

职工监督机制，畅通普通职工中的人才与经理层的流动机制等。 

                                                        
〔49〕 汪仕凯、刘乐明：《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中国方案：实践空间与技术路径》，载《行政论坛》2020 年第 2 期，第 36 − 37 页。 

〔50〕 沈建峰：《个人自治、国家强制与集体自治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互动——基于对德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梳理》，载《中国人

力资源开发》2015 年第 9 期，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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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社会主义劳动法制之劳动者与企业相互成就与兼爱济众并行不悖，职工代表大会可以

推进困难职工帮扶，与法人治理、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和国家救助制度形成衔接。
〔51〕当

然，这不等于让企业承担社会保障职能，退回计划经济时代那种“铁饭碗”“企业办社会”的

状态。其中，对困难职工的关爱与帮扶，不仅体现社会温暖，而且是劳动者与企业建立互信和

实现相互成就的重要方面。 

其三，民营企业的民主管理重在劳资沟通、协商，互谅互让。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更多地取

决于供求关系之上的博弈和契约，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制促进其合作和相互成就，而

不能依赖从西方引进的对立和对抗的劳动法制理念，中国的实践已不乏这方面的正反经验。即使

在西方国家的劳动法制样本中，德国参与决定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尽管对劳动者参与的基础存在

着不同意见，但是如同公众性股份公司，可将其理解为社会化赋予了企业以某种公有性质，即如

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取得了联合起来的社会资本的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身范围内

的扬弃
〔52〕，也可将其置于“实现社会法治国家这一宪法上的信条”

〔53〕中加以理解。由公有制辐

射而来的合作精神，加上劳资相互成就型法制，与中国社会固有的忠义观相结合，可望在民营企

业从而在整个社会普遍建立相互成就型的劳动关系。这种相互成就，既表现在劳动合同订立阶段

平等自愿、互谅互让，更表现在日常劳动和经营过程中，劳动者对生产组织、工艺改进、经营的

积极态度和参与，出资者或老板对劳动者抱负或事业追求的尊重、理解，以及对其个人和家庭生

活的关照、帮助。行政执法和司法也要与此相适应，促进相互成就型劳动关系的实现，打造劳动

者与企业一荣俱荣的优良社会环境，而不是固守“劳资对立”、一味偏向劳动者的理念和规则。投

资办企业是比“打工”更辛苦的劳动，出资者或老板是市场风险的直接承受者，确立劳资一损俱

损的观念，有利于企业在复杂的市场和政治经济形势中顽强地生存、发展，从而也是劳动者利益

之所在。 

其四，鼓励、推动国企和私企实行员工持股制度。就企业治理结构而言，合作制、股份合作

制及其员工持股可以将劳动者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关联，持股的员工同时也是企业主人，他们不

仅注重眼前利益，而且注重企业未来的发展及个人事业的成就。比如，华为通过员工持股建立了

有效的权力（利）循环约束机制，实现了民主化的集体领导和权力制衡，对员工实行类型化管理，

通过公平的价值评估和价值分配制度为员工形成合理的预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企业各类员工和

管理者的积极性。
〔54〕非合作制性质的企业实行员工持股（但不控股）虽然不改变企业的国有或私

有性质，也同样可以达到劳动者与企业利益关联、相互成就的效果。国有企业具有全民所有性质，

                                                        
〔51〕《不忘初心推进工会工作继续前进——全总十六届十次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摘登》，载《工人日报》2016 年 9 月 5 日，第

7 版。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节选）》，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69、571 页。 

〔53〕 沈建峰：《论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载《德国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47 − 49 页。 

〔54〕 王艺明：《华为如何建立民主化的治理机制》，载《人民论坛》2019 年第 34 期，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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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不存在观念和实践障碍；一些民营企业在老板控股的基础上，自愿实行员工持

股，甚至将老板控股以外的股份全数由员工持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对

此，政策和法律应当给予引导和支持。 

（二）构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制机制 

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与劳动力供求和社会风气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体制面

临结构性的问题，而且学历情结等社会意识仍有其深厚的土壤。普通教育体制培养出的毕业生就

业难，即使进入企业，也要么“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么有意技能型发展却缺乏职业再教育渠道。

社会主义劳动法制倡导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终身学习和工匠作风，这方面劳动者和企业相互成

就的前提，除了弘扬勤劳的传统美德、劳动光荣的社会主义精神、爱岗敬业的价值观，尚须在劳

动力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达成基本的平衡和共识，由政府部门、各类院校和行业协会等为此提供

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55〕 

企业对产业和业态的发展及其趋势较为敏感和直接，因此应由重点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主

导编制职业教育规划，教育部门、人社部门、龙头职业院校和普通院校参与规划的制订。随着大

学扩招、高等教育普及的历史任务完成，应当根据社会需求合理调整高中和普通高校的招生规模，

在完善普教和职教分流机制的同时，增加中高等职业院校的比例、提高其办学质量，鼓励和支持

具备条件的企业设立（整合）职业院校或教研实训机构，鼓励重点企业联合普通院校设立（整合）职

业院校和研究机构，并形成和畅通不同类型受教育人员的交流及上升机制。 

如此，可望提高职业院校的社会认可度和社会地位，逐步消除社会尚存的前工业化时代的意

识，使教育和劳动力供需及结构相匹配，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社会进步。 

（三）建设适应后工业化时代普遍轻体力和脑力劳动以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柔性劳动法制 

在白领工作和技术性轻体力劳动日益普遍的今天，不应再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刚性的劳动标

准，否则，劳动者和企业在此基础上博弈对抗，锱铢必较，社会舆论因此动辄对优秀的企业和勤

奋的劳动者加以指责，而应基于劳动者和企业的真实意愿，允许其以岗位及其任务为中心，基于

各自的利益、事业追求和情怀约定劳动权利义务，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一种弹性的基准，而非对

奋斗者的掣肘。华为公司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区分奋斗者和不奋斗的普通劳动者、对

奋斗者又区分优秀奋斗者和普通奋斗者，奋斗者是甘于奉献、能够在艰苦岗位工作、对公司贡献

大的劳动者，给他们相应的高收入，同时允许存在不奋斗或不积极奋斗的劳动者。
〔56〕当然，这并

不排除和否定劳动者纯属谋生、经营者只为赚钱的劳动关系。总之法律要包容奋斗和合作共赢，

而不是促进对立和对抗。 

                                                        
〔55〕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20: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Job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9 March 2020), p.13,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37648/lang-en/index.htm. 
〔56〕《任正非：莫让奋斗者心寒！》，载搜狐网 2018 年 12 月 21 日，https://www.sohu.com/a/283828026_47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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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是全球新就业形态第一大国，其从业人员近 2 亿
〔57〕，这也是柔性劳动法制的重要

社会基础。不应以“制式化”劳动关系思维将他们归为另类，比如称之为“灵活就业者”就是一

个错误，言下之意是他们不受劳动法调整，不是“劳动者”，实践中对他们在社保方面放任自流，

从而削弱了劳动法的功能和作用。其原因，除了认为新业态从业者不是“全日制”的“正规”劳

动者，还假定他们被平台“压迫”，“吃了亏”，其实恰恰相反，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恰是劳动者自

由自愿的理性选择，比如相较于工厂普通工作人员，快递和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的工作更自

由、有些收入更高
〔58〕，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就业和劳动法制发展的一种趋势，也可整体上带动

包括工厂工人在内的劳动者收入的提高。新就业形态具有弹性特征，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生活

特点、性情、兴趣和专长灵活安排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劳动与收入较为直接地挂钩，因而更容易

为劳动者所接受。新就业形态依托互联网等技术应用，将组织化和中心化的劳动关系变得扁平化、

分散化、节点化，与此同时，工作内容的类型化与统一化、标准化与个性化、灵活性与模块化等

呈重叠态势，凸显了劳动法制柔性化的客观需要。 

其一，新时代劳动关系应以自治为基础，规制为保障，达成社会共治的效果。劳动关系及其

契约化，须由民商法、经济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行政法等协同调整，统筹灵活处理劳动法

与民商法、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等的矛盾或罅隙
〔59〕，这原本就是法治的一种常态。市场复杂、瞬

息多变，企业要按订单安排生产，营销和研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生产运营中随时可能出现对岗

位及其工作时间的特殊要求，对人员能力和数量的要求也处于变动之中，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那

样企业人员基本固定；新就业形态下采用众包形态用工的平台企业提供的往往是信息匹配撮合服

务，雇佣的性质和外观弱于劳动合作。这种条件下的劳动法制，无论价值判断还是具体规则，问

题都在于如何安放自治、规制与共治。需要将一般的承揽、委托及非经营性（非企业性）以外的

劳动交换都纳入劳动关系，或者说劳动合同更多地具有了劳动合作的性质，不再是“制式化”劳

动关系范畴的合同，当然这仍然是劳动合同，是劳动法下由政府规制的合同，并不是纯粹的民事

合同，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494 条下公权力机关基于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应急

管理的指令性合同，与其适配的价值定位是社会共治，即自治加上动态的规制以及社会成员的广

泛参与和监督，毋宁说这是一种以劳资关系及其具体法制为核心的“大民事”法治框架。
〔60〕政府

可以组织重点企业、代表性企业、行业协会、工会、劳动者代表和法律工作者等，共同协商制订、

更新劳资关系及相应的合同指引，不仅包括岗位职责和权利义务类型、薪酬、劳动时间及其与工

                                                        
〔57〕 尤方明：《2 亿灵活就业者社保突围：养老、医疗参保通道敞开，职业伤害保障有待落地》，载《21 世纪经济报道》2021 年 7

月 6 日，第 6 版。 
〔58〕 某电商平台企业创办人说：“我保证我们快递员的收入永远比县长高”，多年来事实上也做到了。杨瑞：《刘强东：我保证，

我们快递员的收入永远比县长高！》，载新浪网 2017 年 3 月 8 日，https://cj.sina.com.cn/article/detail/2381596945/182566?column = china&ch = 

9&recommend = cj2&t = 1489035271555。 

〔59〕 粟瑜、王全兴：《〈意大利民法典〉劳动编及其启示》，载《法学》2015 年第 10 期，第 119 页。 

〔60〕 史际春、孙虹：《论“大民事”》，载《政法论坛》2002 年第 4 期，第 108 −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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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和工作成果的关系、劳动安全、卫生、绩效和奖惩等内容，还可包括劳动者参与企业治理

或劳资日常沟通的模式，以及劳资分享收益的方式等。 

其二，相互成就型劳动法制须协同劳动法律体系的宏观、中观与微观规范，三者相互配合发

挥其对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法律调整作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牵头起草制定“基

本劳动标准法”，在全球产业竞争加剧、劳动市场规制整体放松，用工、就业双向灵活化的背景下，

劳动基准法要顺应时代要求，兼具长远发展眼光，从“保护‘劳动者’之法”向“保护劳动之法”

转变，除对劳动基准重点调整、予以适当弹性化外，还应覆盖日益增多的以传统观点和法制无法

清晰界定其用工属性的劳动者群体，以对不同劳动者群体“广覆盖”并予以差异化的劳动权益配

置，解决仅调整和保护“制式化”劳动关系及其劳动者所可能产生的“二元”甚至“多元”劳动

力市场分化、劳动法被虚置的问题。为此，应当确立劳资契约自由、平等保护、劳动基准和社会

保险全覆盖的劳动法制；是时候转变只有大工业生产性质的从属性劳动关系才是劳动关系并给予

劳动者倾斜性保护，纠结于其他劳动关系和劳动者认定，弱从属性的暨劳动合作性质的关系都不

是劳动关系、劳动法无从调整的观念了。在立法内容上，在对现有劳动基准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

梳理和规范的基础上，须因应劳动关系灵活化的整体时代背景，对工时、工资等重要劳动基准进

行制度突破，重点解决特殊工时、延长工时、劳动定额的灵活规范问题。比如，只要是劳动者与

企业双方的真实意愿，薪酬与劳动时间匹配，符合劳动者“劳有所得”的预期，不宜对工作时间

的安排作出过多强制干预。 

其三，劳动者和企业合作、相互成就模式下的劳动法制，事前的规则或规制更多地交由自治，

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事中事后规制的职责。适应市场化、信息化、供需链扁平化的压力，企业生

产组织日益创新，劳动者可能不再是被动的任务接受者。比如，有的企业实行产品或服务小组制，

每个小组都是自主经营体，由员工面向市场运营，企业则平台化，设立为小组服务的部门；有的

企业推出“人单合一”制，“单”要靠抢，而不是由企业或老板分配，人员“竞单上岗、按单聚散”，

员工以单聚拢，既是企业内部组织，又是直面市场的经营体，员工由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劳动者变

成了拥有现场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的创业者和动态的“老板”，员工服从用户，企业服从员

工。
〔61〕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还可能要自带生产资料，独立提供富有个性的创新创意产品或服务，

在此条件下，企业的竞争在于尽可能增加平台两边的用户，Python 和其他 App 开发技术的普及，

使得去中心化包括去平台节点化的新型业态创新创意成本进一步降低。如此，不仅弹性就业者需

要平台成就，平台企业也依赖弹性就业者参与创新业态发展。目前的出资规则和生产要素投入量

化标准对就业者参与平台是不利的，可以借鉴股权价值调整机制（俗称“对赌”）等市场中比较成

熟的做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62〕立法和政府并不比市场更“聪明”，不能用其主观设想和判断代替

                                                        
〔61〕 石泽杰：《韩都衣舍“小组制”及海尔“人单合一”到底是什么？》，载搜狐网 2020 年 3 月 24 日，https://www.sohu.com/a/ 

382829341_762200。 

〔62〕 潘林：《重新认识“合同”与“公司”：基于“对赌协议”类案的中美比较研究》，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 1 期，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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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双方的意愿、追求和情怀，因此，如同平台自治，相互成就型劳动关系的前端规则可在法治

的框架下任由企业和劳动者自治，法治的框架包括平等自愿、合同尽可能采取书面形式、不得违

背公序良俗、不得侵犯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发生争议也可据此调处、裁断；同时，把规制或

监管更多地放在事中事后，政府动态地掌握情势，提出监管要求，出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如此，

也对劳动法制和整个国家、社会及政府的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四，数字化为柔性劳动法制和劳动关系协同治理提供了经济技术条件。政府可以构建公共

物品化的区块链平台，为劳动雇佣和劳动合作提供服务，同时也可助力政府的事中事后动态监管。

随着条件的成熟，各种形式的劳资合作和劳动关系也可逐渐采用智能合约
〔63〕，一方面去中心化、

多节点化，能够帮助识别劳动者和企业的特定身份，项目化、任务化或定额的劳动可以较为精确

地考核；另一方面，一些合约事项或权利义务可以直接履行，比如股权价值及类似的调整，从而

降低违约风险。同时，区块链技术可以为劳动监察提供便利，企业用工情况随时随地处于可监控

状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联合激励、惩戒机制可望及时和有效实施。区块链平台的智能劳动合同也

可为劳动仲裁和司法机关提供立案便利，提高审理效率，以及证据搜集、法律适用、裁判执行等

方面的支持。区块链智能合约系统的初衷是促进去中心化的社会合作，但这可能带来社会治理的

无序和无政府主义
〔64〕，所以，我国劳动关系协同治理的数字化应当是可控的主权区块链，也即公

共物品化的劳动者和企业合作数字平台。 

六、结语 

一个国家劳动法制的理念和模式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的

路径。劳动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劳动关系合顺，则劳动者、企业、社会和国家皆相互成就。劳

动关系对抗，似乎每个人都很理性、富有博弈技巧，然而整个社会和国家经不起折腾，无法忍受

法制与体制、实践之裂隙。我国劳动法制面临的时势是，西方的对抗型劳动法制不能适应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工业化、信息化或数字化、社会进步和社会成员的素

质提高、劳动越来越多地为了满足个人志向和事业追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亟须建立一种

符合中国实际的劳动者和企业相互成就的新型劳动法制。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制一定程度上受西方

社会在劳资剧烈冲突中形成的对抗型劳动法制的影响，既不符合业已变迁的经济社会，也不符合

国人“讲信修睦”的民族性，更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主导、民营企业主也是社会主

义建设者等相悖。《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5〕，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制理应富有本国历史文化内涵。 

构建劳动者和企业相互成就型的劳动关系，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63〕 赵磊：《区块链类型化的法理解读与规制思路》，载《法商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48 − 49 页。 

〔64〕 杨柠聪、白平浩：《区块链技术的政府治理实践：应用、挑战及对策》，载《党政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04 − 105 页。 

〔65〕《礼运第九》，胡平生、张萌译注，载《礼记》（上），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4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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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和要求，按照新时代企业经营、生产组织方式、社会成员创业就业的内在规律，促进劳动

者和企业相互成就的劳动关系及其实现。数字化将推动相互成就型劳动法制建构的进程，其所带

来的理念、技术和治理的创新，可以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劳动法制变革注入动能，为相应的法

治提供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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